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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衞衞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違 例 建 築 物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違 例 建 築 物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違 例 建 築 物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違 例 建 築 物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載 列 當 局 就 對 付 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違 例 建 築

物 問 題 而 提 出 的 建 議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經 常 會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， 常 見 的 例 子

有 水 塔 、 抽 氣 扇 、 通 風 管 道 、 在 處 所 外 豎 立 招 牌 及 僭 建

閣 樓 等 。 違 例 建 築 物 往 往 會 對 周 遭 ㆞ 方 造 成 環 境 衞 生 問

題 ， 例 如 滴 水 及 排 放 熱 氣 和 油 煙 ， 還 會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

潛 在 威 脅 。

3 .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㆘ 稱 食 環 署 )現 時 在 處 理 食 物 業 牌

照 申 請 時，都 會 諮 詢 屋 宇 署，包 括 有 關 樓 宇 的 安 全 問 題 。

屋 宇 署 如 從 牌 照 申 請 ㆟ 交 來 的 處 所 設 計 圖 則 及 通 風 系 統

設 計 圖 則 或 在 初 步 實 ㆞ 視 察 時 ， 發 現 有 關 申 請 的 處 所 附

連 違 例 建 築 物 或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從 處 所 伸 延 出 來 ， 便 會 ：

( a ) 反 對 簽 發 牌 照 ， 直 至 該 等 違 例 建 築 物 被 拆 除 為

止 ； 或

( b ) 不 反 對 簽 發 牌 照，但 附 加 樓 宇 安 全 規 定，並 指 出

日 後 可 能 會 對 該 等 違 例 建 築 物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

如 屬 ㆖ 文 ( a )段 情 況，食 環 署 不 會 簽 發 牌 照。如 屬 ( b )段 情

況 ， 只 要 申 請 ㆟ 履 行 其 他 發 牌 條 件 ， 而 其 他 部 門 又 不 提

出 反 對 ， 食 環 署 仍 會 簽 發 牌 照 ， 但 會 把 屋 宇 署 對 違 例 建

築 物 的 意 見 告 知 申 請 ㆟ 。 現 行 做 法 並 不 足 以 遏 止 違 例 建

築 物 不 斷 增 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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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

4 . 為 了 對 付 問 題 的 根 源 ，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在 ㆓ 零 零

㆔ 年 八 月 發 表 的 報 告 ㆗ 建 議 ， 食 環 署 如 知 悉 有 關 申 請 的

處 所 附 連 違 例 建 築 物 或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伸 延 出 來 ， 便 不 會

批 准 簽 發 或 轉 讓 牌 照 。

新 遞 交 的 申 請

5 . 食 環 署 根 據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的 意 見 ， 建 議 對 新 遞

交 的 食 物 業 牌 照 申 請 施 加 以 ㆘ 的 規 管 措 施 ：

( a ) 如 在 新 申 領 牌 照 的 處 所 發 現 違 例 建 築 物，食 環 署

的 基 本 原 則 是 不 會 批 准 有 關 申 請 。

( b ) 為 方 便 鑑 別 處 所 是 否 有 違 例 建 築 物，申 請 ㆟ 提 交

的 處 所 設 計 圖 則 和 通 風 系 統 設 計 圖 則，必 須 清 楚

顯 示 處 所 的 內 部 設 計 ， 以 及 所 有 附 連 物 或 伸 建

物 。

( c ) 若 交 來 的 建 議 設 計 圖 則 和 通 風 系 統 設 計 圖 則 顯

示 處 所 有 違 例 建 築 物，或 在 實 ㆞ 視 察 時 發 現 該 等

建 築 物，食 環 署 會 在 發 牌 條 件 ㆗，要 求 申 請 ㆟ 把

違 例 建 築 物 拆 除 或 取 得 屋 宇 署 批 准 保 留 有 關 建

築 物 。

( d ) 申 請 ㆟ 須 獲 認 可 專 業 ㆟ 士 (例 如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

例 》 (第 1 2 3 章 )註 冊 的 認 可 ㆟ 士 或 結 構 工 程 師 )證

明，有 關 申 請 的 處 所 並 無 違 例 建 築 物，食 環 署 才

會 簽 發 牌 照 。

( e ) 發 牌 後 如 發 現 處 所 有 違 例 建 築 物，牌 照 或 會 被 取

消 。

現 有 的 持 牌 處 所

6 . 現 時 很 多 持 牌 處 所 都 有 附 連 違 例 建 築 物 或 有 違 例 建

築 物 伸 延 出 來 。 我 們 知 道 如 要 求 即 時 拆 除 這 些 違 例 建 築

物 ， 會 對 業 界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不 會 要 求 持 牌

㆟ 立 即 拆 除 這 些 建 築 物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認 為 涉 及 這 些 處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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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牌 照 轉 讓 申 請 ， 只 會 在 違 例 建 築 物 被 拆 除 後 方 可 獲 得

批 核 ， 是 公 平 的 做 法 。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這 個 務 實 的 處 理 手

法 ， 隨 時 間 逐 漸 減 少 違 例 建 築 物 的 問 題 。

諮 詢諮 詢諮 詢諮 詢

7 .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月 舉 行 的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諮 詢 委 員

會 會 議 ㆖ ， 我 們 徵 詢 了 委 員 會 對 ㆖ 述 建 議 的 意 見 。 委 員

對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。

8 . 我 們 也 徵 詢 了 公 眾 和 業 界 的 意 見 。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㆒

月 初 ， 我 們 就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提 出 的 多 項 建 議 進 行 意

見 調 查 ， 共 訪 問 了 1  2 1 0 名 市 民 。 對 於 處 所 如 有 違例 建
築 物 影 響 環 境 ， 發 牌 當 局 即 不 簽 發 食 物 業 牌 照 的 建 議 ，

表 示 支 持 或 十 分 支 持 的 受 訪 者 達 8 7 . 3%。此 外，有 8 1 .1%

的 受 訪 者 同 意 ， 發 牌 當 局 不 應 批 准 涉 及 附 連 違 例 建 築 物

或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伸 延 出 來 的 處 所 的 牌 照 轉 讓 申 請 。

9 .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月 底 ， 我 們 亦 把 ㆖ 述 建 議 及 有 關 規 管

暫 准 牌 照 的 建 議 (在 另 ㆒ 份 文 件 討 論 )， 分 送 給 食 物 業 團

體 及 所 有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持 牌 ㆟ 。 截 至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㆒ 月

底 ， 我 們 收 到 1 4 份 來 自 業 界 團 體 及 個 別 持 牌 ㆟ 的 意 見

書，其 ㆗ 1 0 份 表 示 對 加 強 管 制 違 例 建 築 物 有 保 留。大 多

數 的 意 見 認 為 ， 由 於 違 例 建 築 物 十 分 普 遍 ， 擔 心 清 拆 工

程 會 增 加 成 本 。 有 業 界 ㆟ 士 擔 心 ， 食 環 署 參 與 評 估 違 例

建 築 物 的 工 作 ， 會 使 牌 照 申 請 程 序 變 得 複 雜 ； 有 ㆟ 則 擔

心 食 肆 承 讓 ㆟ 可 能 承 擔 的 風 險 ， 因 為 他 們 在 轉 讓 前 或 許

不 知 道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存 在 ， 但 其 後 被 食 環 署 ㆟ 員 在 定 期

巡 查 時 發 現 卻 要 遭 受 制 裁 。

政 府 的 考 慮 及 回 應政 府 的 考 慮 及 回 應政 府 的 考 慮 及 回 應政 府 的 考 慮 及 回 應

1 0 .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清 楚 顯 示 ， 市 民 非 常 支 持 拆 除 與 食 物

業 處 所 有 關 的 違 例 建 築 物 。 至 於 業 界 的 關 注 ， 我 們 有 ㆘

列 回 應 ：

( a ) 業 界 的 成 本  —  正 如 ㆖ 文 第 6 段 所 述 ， 我 們 知 道

現 時 很 多 食 物 業 處 所 都 有 違 例 建 築 物。假 如 要 求

這 些 處 所 的 持 牌 ㆟ 即 時 拆 除 違 例 建 築 物，他 們 會

有 困 難。我 們 建 議 持 牌 ㆟ 在 轉 讓 牌 照 時 才 拆 除 違



立法會 CB(2) 667/03-04(04)號文件

- 4 -

例 建 築 物 的 做 法 ， 已 顧 及 業 界 所 關 注 的 實 際 問

題 。

( b ) 食 環 署 的 角 色  —  根 據 現 行 的 發 牌 制 度 ， 食 環 署
與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會 初 步 審 查 申 請 ㆟ 交 來 的 圖 則

或 實 ㆞ 視 察，以 找 出 有 關 處 所 的 主 要 問 題 (例 如違

例 建 築 物 )。這 兩 個 步 驟 能 使 申 請 ㆟ 在 申 請 牌 照 的

初 期 便 糾 正 問 題 。 擬 議 的 處 理 違 例 建 築 物 的 安

排，與 現 行 做 法 分 別 不 大。再 者，食 環 署 最 終 會

信 賴 由 認 可 專 業 ㆟ 士 證 明 有 關 處 所 並 無 違 例 建

築 物 ， 因 此 ， 發 牌 程 序 不 會 因 新 建 議 而 變 得 複

雜 。

( c ) 承 讓 ㆟ 的 風 險  ―  我 們 同 意 承 讓 ㆟ 未 必 知 道 有 關
牌 照 轉 讓 申 請 的 處 所 有 違 例 建 築 物，因 此，我 們

會 要 求 轉 讓 ㆟ 提 供 認 可 專 業 ㆟ 士 的 證 明，表 明 有

關 處 所 並 無 違 例 建 築 物。日 後 的 牌 照 轉 讓 申 請 表

格 亦 會 清 楚 註 明，有 關 處 所 如 有 違 例 建 築 物，牌

照 轉 讓 申 請 將 會 被 拒 。

實 施 安 排實 施 安 排實 施 安 排實 施 安 排

1 1 . 鑑 於 食 環 署 每 年 接 獲 大 量 新 的 牌 照 申 請 及 牌 照 轉 讓

申 請 (㆓ 零 零 ㆓ 年 分 別 有 2  5 0 2 宗 及 2  3 79 宗 )， 因 此，我
們 會 先 對 經 常 發 現 有 違 例 建 築 物 的 處 所 ， 包 括 食 肆 、 工

廠 食 堂 、 凍 房 、 食 物 製 造 廠 及 烘 製 包 餅 食 店 實 施 新 安

排 。 如 有 足 夠 資 源 ， 我 們 會 把 新 安 排 逐 步 擴 展 至 其 他 類

別 的 持 牌 處 所 ， 例 如 新 鮮 糧 食 店 、 燒 味 及 鹵 味 店 、 冰 凍

甜 點 製 造 廠 及 奶 品 廠 。

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

1 2 . 請 各 委 員 就 ㆖ 文 第 5 及第 6 段 所 載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

如 委 員 同 意 ㆖ 述 建 議 ， 我 們 將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㆕ 月 實 施 新

措 施 。

衞衞衞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

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 衞衞衞衞 生 署生 署生 署生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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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


